
德 化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德政复〔2026〕23号

申请人：崔某。
被申请人：德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就其举报福建省德化县某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称被举报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不服，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于2026年2月12日予以受理，并听取了当事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答复并责令其在法定期限内重新处理。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称：一、案件基本事实。1.申请人于2025年11月19日在微信平台小店购买到被举报人生产销售的“茶具”，申请人收到货后经查询发现涉案产品标注“CCTV央视展播品牌”，存在虚假宣传。2.申请人于2025年11月25日向被申请人举报，被申请人于2025年12月16日答复“不予立案”，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依法提起行政复议。二、涉案产品的违法行为。1.被举报人生产销售的“茶具”未经授权，使用虚构的“CCTV央视展播品牌”称号，进行虚假宣传，使相关公众误认为其经营产品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存在特定联系，以借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影响力、美誉度，提高自己以及自己商品的市场竞争力，这种行为，损害了其他品牌产品的合法权益。2.被申请人已确认被举报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构成虚假宣传的行为。三、核心争议。1.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被举报人是否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经核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2.危害后果较重：被举报人明知自己未有任何授权证明仍批量生产进行商业宣传；整改不彻底：仅改正产品标注称号，未消除影响、未主动退赔消费者损失、对销售的涉案产品进行召回。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不符合“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被申请人不予立案违反执法公正性，损害消费者权益。3.被举报人的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九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吊销营业执照。四、关于不予立案决定。（一）法律适用错误。被申请人认定被举报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规定，但在作出不予立案决定时，对法律条款的适用存在不当之处。被申请人引用了《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仅涉及核查期限等程序性规定）和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不予立案情形）。然而，被申请人对“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认定缺乏充分证据支持。被举报人的行为已对申请人权益造成损害，且虚假标注可能误导众多消费者，危害后果并非轻微，被申请人错误评估了情节，导致法律适用错误。（二）事实认定不清。被申请人仅以“被举报人系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相关标识”为由决定不予立案，事实认定过于片面。在调查过程中，被申请人并未充分核实被举报人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影响范围等关键事实。例如，申请人并不清楚被举报人的虚假标识行为从何时开始、误导了多少消费者，这些重要信息对判断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至关重要，但被申请人未进行深入调查。同时，对于被举报人是否真正“及时”改正相关标识也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证据证明，有可能被举报人只是在被核查时才进行表面整改，实际并未完全消除违法行为的影响。（三）执法不公。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没有充分考虑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申请人作为消费者，因被举报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遭受了损失，理应得到公正的处理。然而，被申请人的决定使得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这对申请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秉持公正原则，平等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而此次被申请人的处理方式明显偏袒被举报人，未能履行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职责。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事实认定不清和履职不到位等问题，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申请人特依法向贵府申请行政复议，恳请贵府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bookmark: tiao_9_kuan_1][bookmark: tiao_14_kuan_1][bookmark: tiao_18_kuan_1]被申请人答复称：一、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25年12月11日，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到被举报人登记住所进行核查，发现被举报人销售的涉案产品外包装盒标识有“CCTV央视展播品牌”信息，且在其经营的微信小店里涉案产品详情页有该款标识“CCTV央视展播品牌”的包装盒照片，经查，涉案产品已售出1件，尚未售出10件。被举报人无法提供有效的“CCTV央视展播品牌”佐证材料或央视频频道授权证明，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被举报人当场下架涉案产品，并对产品外包装进行整改。鉴于被举报人系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相关标识，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被申请人于2025年12月16日决定不予立案。二、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1.被申请人于2025年12月1日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书，对被举报人提出投诉举报。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被申请人于2025年12月3日将受理情况告知申请人【详见《德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办理情况告知书》（德市监消保〔2025〕204号）】。2.2025年12月11日，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到被举报人登记住所进行核查。3.2025年12月16日，鉴于被举报人系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相关标识，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被申请人于2025年12月16日决定不予立案。4.2025年12月19日，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通过EMS向申请人邮寄送达《关于投诉举报福建省德化县某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答复书》，告知投诉举报办理情况。三、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内容适当。鉴于被举报人系初次违法，涉案产品仅销售1件，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下架涉案产品、对产品外包装进行整改，被申请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于2025年12月16日决定不予立案。四、申请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没有依据。1.申请人提出的“不予立案决定法律适用错误”没有依据。被举报人系初次违法且涉案产品仅销售1件，并及时下架涉案产品、对产品外包装进行整改，危害后果轻微，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不予立案情形，被申请人以此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无不当。2.申请人提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认定不清”没有依据。被申请人对投诉举报事项进行了全面的核查，通过检查被举报人经营的微信小店后台数据，发现涉案产品销量1件，通过检查被举报人经营场所发现涉案产品数量10件，被举报人现场下架涉案产品并对外包装标识信息进行整改，核查情况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申请人提出“不予立案决定事实认定不清”没有依据。3.申请人提出的“执法不公”情况不存在。被申请人在《关于投诉举报福建省德化县某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答复书》已明确告知申请人，被举报人可以为其办理退货手续，被申请人不存在偏袒被举报人的情况。五、被申请人的调解意愿。自12315平台开通以来，申请人在该平台共投诉1306次、举报543次，其提起的投诉举报次数已超出正常消费合理维权诉求，被申请人无法与申请人进行调解。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请求县人民政府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bookmark: OLE_LINK4]经审理查明：2025年11月25日，申请人通过挂号信向被申请人提交投诉举报材料。2025年12月1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件。2025年12月3日，被申请人作出《投诉/举报办理情况告知书》（德市监消保〔2025〕204号）并于同日邮寄给申请人。2025年12月11日，被申请人到被举报人登记住所进行现场核查，发现涉案产品外包装盒标识有“CCTV央视展播品牌”，且在被举报人经营的微信小店里涉案产品详情页有该款标识“CCTV央视展播品牌”的外包装盒照片，经检查该微信小店后台数据发现涉案产品已售出1件。被举报人当场下架涉案产品，并对产品外包装进行整改。2025年12月16日，鉴于被举报人系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相关标识，被申请人作出《关于投诉举报福建省德化县某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答复书》，决定不予立案，并于2025年12月19日邮寄给申请人。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不服，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申请人行政复议申请材料；案件来源登记表、《投诉/举报办理情况告知书》（德市监消保〔2025〕204号）、现场笔录、现场核查照片、现场整改照片、被举报人营业执照、不予立案审批表、《关于投诉举报福建省德化县某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答复书》、EMS邮件物流截图、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投诉举报次数截图、执法证复印件等。
本机关认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举报由被举报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等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对申请人的举报进行处理的法定职权。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条第一款：“经核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三）被举报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四）依法可以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形”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等规定，被申请人收到举报事项后应在法定期限内予以核查，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并及时告知举报人。具体到本案中，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举报件后，在法定期限内到被举报人登记住所进行现场核查，发现涉案产品外包装盒标识有“CCTV央视展播品牌”，且在被举报人经营的微信小店里涉案产品详情页有该款标识“CCTV央视展播品牌”的外包装盒照片，通过检查该微信小店后台数据发现涉案产品销量为1件。被举报人当场下架涉案产品，并对产品外包装进行整改。鉴于被举报人系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相关标识，被申请人作出《关于投诉举报福建省德化县某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答复书》，决定不予立案并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并无不当。据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举报事项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不能成立，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举报事项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
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德化县人民政府    
                     2026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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